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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4 月 24 日 

 

美国废除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 

一、 事件源起 

2016 年 12 月 2 日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

（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，以下简称

“通信委员会”）颁布了《宽带和其它电信服务中

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（Protecting the Privacy of 

Customers of Broadband and Other 

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，简称“《电信用户隐

私保护规则》”），将 1934 年《美国电信法案》中

的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应用到了宽带因特网接

入服务（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service，以下简称

“宽带接入服务”）中，以促进用户信息和隐私的

保护。 

2017 年 3 月 7 日，美国参议院收到提案，要求

废除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。2017年 3月 23日，

美国参议院以 50 赞成票比 48 反对票通过“参议院

第 34 号联合决议”，同意废除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

规则》；3 月 28 日，共和党占据优势的美国众议院

以 215 票赞成 205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决议；4 月

3 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废除《电信用户隐私

保护规则》的国会决议。 

二、 宽带接入服务的监管权之争 

根据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》（Federal 

Trade Commission Act）的规定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

会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，以下简称“贸易委

员会”）对公共电信运营商的运营及服务活动不享

有监管权力。2015 年 4 月之前，宽带接入服务一直

由贸易委员会作为“信息服务”（ Information 

Service）而非“电信服务”负责监管。鉴于消费者

保护（包括保护消费者数据与隐私的安全）也是贸

易委员会的职责之一，因此，对与宽带接入服务相

关的用户隐私保护，自然也根据贸易委员会自身的

消费者信息保护机制进行监管。对此，《联邦贸易委

员会法案》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，禁止任何影

响商业公正或具有欺骗性行为，包括在使用和保护

消费者个人信息方面作出的欺骗性陈述和不公平

行为。贸易委员会“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局”负责

消费者个人隐私、信息安全相关规则的执法工作。

一些与信息或隐私保护相关的立法，如《公平信用

报告法》和《儿童线上隐私保护法》，也指定贸易委

员会作为执法机构。据此，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局

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了大量执法行动，这些执

法行动也促使企业创建并不断完善消费者数据保

护政策。 

2015 年 4 月 13 日，通信委员会颁布了《网络

中立规范》（Net Neutrality Regulations），将宽带接

入服务划归公共电信运营服务类别。鉴于历经修订

的 1934 年《美国电信法案》指定通信委员会监管公

共电信运营服务商，《网络中立规范》的颁布，等于

将宽带接入服务的监管权限由贸易委员会转移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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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信委员会，相关的用户隐私保护监管权限也同时

转移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通信委员会于 2016 年底

颁布了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。一般认为，《电

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项下对电信服务的隐私保护

要求，较之贸易委员会对信息服务监管对象的数据

隐私保护要求更加严格。 

三、 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的主要原则 

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通过规范透明度、

选择性和数据安全这三个方面来构建隐私保护框

架，并加强了对敏感用户信息的保护，其中主要规

定了以下内容： 

1. 适用主体为宽带和电信服务运营商； 

2. 要求电信运营商清晰准确地将隐私保护政策

告知用户； 

3. 使用或分享用户敏感信息时，应采用选择性加

入（opt-in）机制，即获得用户的明确同意；使

用或分享用户非敏感信息时，应采用选择性退

出（opt-out）机制，即除非用户明确表示拒绝，

电信运营商可使用或分享该信息； 

4. 采纳合理措施以保护用户个人信息； 

5. 当发生可能产生损害的数据泄漏时，应当通知

用户、通信委员会和调查执法人员； 

6. 不得以用户让渡隐私权作为向用户提供服务

的条件； 

7. 电信运营商只有在提供显著的通知且获得用

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，才能通过金钱激励来换

取使用用户保密信息的权利。 

四、 废除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的影响 

通信委员会现任主席 Ajit Pai 就《电信用户隐

私保护规则》被废除发表声明称，特朗普政府和国

会部分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网络服务监管计划是适

当的，因为这些隐私保护规则本身具有瑕疵，并且

通信委员会应停止插手隐私保护领域，并与贸易委

员会合作，恢复贸易委员会在电信服务提供者隐私

保护政策制定和监管方面的权力。但是，根据媒体

报道，对于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废除之后可

能产生的影响，美国社会存在巨大的争议。 

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的支持者认为，废

除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意味着 Comcast、

Verizon、AT&T 等电信公司及其他宽带公司将掌握

并控制用户信息，并可以在无需用户同意的情形下

收集和销售用户敏感信息，这是放任侵犯用户个人

隐私的行为，违背了美国公众希望加强个人隐私保

护的意愿。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废除后，宽带

和电信服务提供商在使用用户数据方面几乎没有

限制，相当于完全放弃了对宽带用户的隐私保护。

另一方面，在替代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的新

的法律监管框架出台之前就将其废除，也会导致宽

带及电信公司在用户隐私保护的执行上无所适从。 

废除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的支持者认为，

即使废除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，仍有诸多联邦

法律和政策继续有效，电信企业也已据此制定了消

费者数据保护的内部规则，有动力为用户提供充分

的保护。相反，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适用对象

仅包括宽带公司和其它电信公司，却不适用于受贸

易委员会监管的 Google、Facebook、Netflix 等互联

网公司或应用软件运营商，这会给后者在使用用户

信息获取商业利润方面带来极大的竞争优势。自

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颁布以来，宽带运营商

和电信公司便极力反对，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。

它们认为，消除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引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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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确定性和混乱，可以大大增强用户的隐私安全。 

更关键的是，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的反对

者希望通过废除该规则，逐步恢复贸易委员会在消

费者隐私保护领域内的统一监管权，进而利用其丰

富的执法经验在所有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适用统

一的监管标准。而这一目标，似乎只有通过修改《网

络中立规范》才能实现。在此之前，对于宽带接入

服务提供商的用户隐私保护监管规则、标准以及执

法主体，似乎要进入一段相对混乱的时期。但无论

如何，《电信用户隐私保护规则》所确立的一些基本

原则，值得中国的立法者和相关服务提供商制定用

户信息保护政策时加以借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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